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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则

1.1 规划背景.

1.2 规划原则.

1.3 范围期限.



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看，乡镇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1）强调生态优先与高质量发展，编制过程充分突出特色导向，优化国土空间功能

与布局，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实现精明发展；

2）规划强调纵向传导落实，把握区域发展特征和自然生态本底条件，以目标为导

向，明确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要求，确保规划落实和可操作性。

3）以“双评价”、“双评估”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生态保护、自然

保护与城乡发展存在的矛盾冲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1.1 规划背景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为相互衔接、分级
管理，将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乡镇级国土空间
规划作为“五级三类”中最基本的规划层级，是细化落实县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的编制单元，以实现各类国土空间要素精准落地为主要目的，也更加注重规划的
实时性。 

2021年6月，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发布了《吉林省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为启动乡镇层级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提出指导
方向。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 是各类开发
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按照国家、吉林省、吉林市部署要求， 大绥河镇人民
政府组织编制《吉林市船营区大绥河镇镇村国土空间规划(2021-2023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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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坚持绿色发展和底线约束，落实”三区三线”，严控
增量、盘活存量，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加强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着力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实
现自然资源全域全要素管控。防止大拆大建，合理安排村庄建设用地增量，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改善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布局，统筹优化城乡空间和
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全要素全方位一体化的空间保护利
用秩序。

     留住田园乡愁，深入挖掘自然禀赋，尊重本地文化，突出地域特色，严格保护
历史文化遗存，传承历史文脉，营造良好乡村文化氛围，建设富有活力的特色城
乡和美丽乡村。

    落实市级国土空间下达的核心指标。强化规划实施的时间维度概念，统筹建设
用地与非建设用地资源，提出分阶段调控要求，确保大绥河镇国土空间规划的可实
施和城乡发展的可持续。

     坚持开门编规划，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加强部门协调沟通，建立上下联动机制，提升规划操作性，确保规划能用、管用、
好用。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全域管控，适度集约

 以人为本，提升品质

 城乡融合，优化布局

 文化传承，突出特色

 上下结合，强化实施

 公众参与，开放共享

1.2 规划原则



规划期限2021年—2035年

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规划范围为大绥河镇镇域约149.78平方公里。

大绥河镇位于吉林市船营区西部，是吉林市通往长春方向的重要门户之一，

是长吉图开发开放发展轴带上重要的特色乡镇。距离吉林市市区约17公里，距离

长春市市区约74公里。302国道横贯镇域，区域交通优势明显，是吉林市连接长

春市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

大绥河镇幅员面积约149.78平方公里。下辖11个村和吉林市船营区大绥河水

库灌区市直管权属用地，大绥河村为镇驻地。

1.3 范围期限

规划期限

规划范围
含乡村联编村庄：大绥河村。

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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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目标战略

2.1 总体定位.

2.2 发展目标.



       立足于吉林市整体发展情况及自身发展，落实上位规划对大绥河镇的

发展要求，提出大绥河镇的规划定位：

       大绥河镇凭借卓越的自身条件，与城市融合较好。规划大绥河镇落实

上位规划指引，未来应依托302国道交通优势，结合现有农旅产业融合基

础，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将大绥河镇打造成为：

2.1 总体定位

 从单一的“保护生态”转向“生态+活力、魅力、动力”

守底线、塑魅力、显活力、促协同四大核心战略



落实吉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大绥河镇的发展目标和规划指标要求。

从底线管控、结构效率、生活品质三方面提出大绥河镇国土空间规划近、

远期目标，并构建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体系共23项，其中8项为约束性指

标，15项为预期性指标。

2025年：三条空间管制控制线全面落地；各级生态功能区保护和修复

体系建立；农业产业格局得到优化，耕地保护指标得到落实；城乡发展格

局基本奠定；国土空间的保护、利用、治理和修复水平明显提高。

2035年：基本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生产空

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开放高

效、魅力品质的国土空间格局。

2.2 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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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空间格局

3.1 开发保护格局.

3.2 严守底线约束.

3.3 划定空间分区.

3.4 促进产业发展.

3.5 文化与景观.

3.6 整治与修复.



       以大绥河镇自然地理格局为基础，结合 “双评价”、“双评估”等
成果，构建“一核、两带、多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总体格局，打造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向外积极融入吉林市城区发展格局，指导
生态、农业、城镇三大空间建设。

【一核】
综合服务极核

【两轴】
乡镇发展主轴带

乡镇发展次轴带

【多区】
农业生产核心区

休闲康养示范区

生态功能融合发展区

3.1 开发保护格局



n 落实三条控制线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规

模、位置和管控要求，确保三条控制线不交叉、不重叠、不冲突。
n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村庄建设用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
本农田，在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约束下，以现状村庄用地范围为基础，实施
乡村建设行动，确定村庄建设边界规模。
n 落实其他控制线

河道管理范围线，明确具体管控措施及要求。

3.2 严守底线约束

国土规划分区 管控要求

生态保护区 • 即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区实行最严格的准入制度。

生态控制区 • 原则上限制各类新增的开发建设行为及种植、养殖活动。

农田保护区 • 即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农田保护区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鼓励开展高标准
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提高永久基本农田质量。

城镇发展区 • 即城镇开发边界范围，是城镇集中开发建设并可满足城镇生产、生活需要的区域。

乡村发
展区

村庄建设区 • 按照“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方式，根据具体土地用
途类型进行管理，统筹协调村庄建设。

一般农业区 • 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实占用的，应提出申请，经村委会审查同意出具书面意见
后，报大绥河镇政府相关部门按程序办理用地报批手续。

其他用地区 • 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提高矿山企业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建设绿色矿山。

按照全域全覆盖、不交叉、不重叠的原则，协调生态、农业、城镇三大空间结
构，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规划分区，合理优化全域规划分区边界，确定各规划分区
国土空间功能导向和主要用途方向，细化用途准入原则和管控要求。

3.3 划定空间分区



乡镇发展主轴带

乡
镇
发
展
次
轴
带

农业生产核心区

现代农业发展区
休闲康养示范区

林下经济保育区

服务
极核

Ø 北部农业生产核心区：围绕杨家村、东风村（新风村）、永新村、通气沟
村，基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衔接落实上位规划耕地保护目标，落实粮食
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实施耕地红线保护战略。

Ø 西部现代农业发展区：依托永新村、富乡村，因地制宜的划定种植业、畜
牧业、养殖业等农业发展主要区域，合理引导农业现代化。

Ø 东部休闲康养示范区：凭借小绥河村、太平岭村资源优势，科学谋划农村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布局，最终实现生态观光旅游大本营的区域优势。

Ø 南部林下经济保育区：依托范家村、治新村、小甸子村，以生态保护为前
提，深耕保育发展林下经济

3.4 促进产业发展



循环经济园区

全域综合服务极核

历史文化保护
建立全镇域、全要素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落实2处未列级文物，对于

具有突出价值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需设立保
护标志，建立文物档案，应按法定程序公布保护区划和管控要求。
景观风貌管控

 结合镇域南、北区域不同的地貌特征，及镇村不同的功能分工，将大
绥河镇的景观风貌分为，“三区多带”即：传统农耕区、休闲旅游区、生
态保护区以及连通各景观分区的景观带。

3.5 文化与景观



水生态修复

       加强对大绥河、小绥河、新立河、
通气沟河的保护，充分发挥其分洪道
排涝防洪功能。禁止在河道管理范围
内堆存工业废渣和生活垃圾等废物，
禁止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

山林生态修复

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切实提高森
林质量，构建河湖相伴、田林成网、
城绿相间的绿色生态体系。积极拓展
镇区绿色空间，构建完整的道路绿化
网。

耕地资源治理

 深入挖掘农业生态价值、休闲
价值和文化价值，实现农业生产和
产业化经营，积极开展农事研学、
果蔬采摘、休闲观光等，不断拓宽
农业功能，打造集现代农业、休闲
旅游、田园社区为一体的田园综合
体。 矿产资源治理

坚持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矿产
资源并重的原则，认真落实在保护中
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方针。加大回
灌、资源整合等资源保护工作力度，
严格矿产资源利用环境监管，有效保
障矿产资源的清洁开发和永续利用。
健全矿产开发动态监测系统。

3.6 整治与修复



4.1 综合交通体系.

4.2公共服务设施.

4.3 市政公用设施.

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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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对外交通

Ø内部交通

4.1 综合交通体系

 高速公路（G12）与镇区北部、东部区域相邻，与4处高速出口相接，

长吉南线横向贯通镇域，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大绥河镇内部交通主要是农村公路，分别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和田

间作业路。

构建外联内畅、通村达乡的综合交通体系，衔接上位综合交通规划，

强化南北向交通联系，构建“两横+三纵+多联”的路网体系。



根据大绥河镇自身特征，因地制

宜的按照 “乡集镇-村/组”两个层

级提出公共服务设施解决措施，统筹

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养老

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指引村庄规

划进一步落实。

4.2 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内容参考《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

明确各类公用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标准，新建集中供热、污水厂、垃圾
中转站等配套设施，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布局。依据以下规划原则：
Ø 给水、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服务质量均等化；
Ø 污水、燃气和供热提供方式因地制宜、差异化；
Ø 整治农村环境，通过以城带村、以镇带村、联村合建、单村处理等方式，

因地制宜解决农村污水和垃圾处理问题。
Ø 镇域范围内大绥河、小绥河、新立河、通气河的防洪标准按20年一遇

设防，同时加强河道的堤岸修复，固定河床，确保沿河地区的安全。

4.3 市政公用设施

小型污水处理设
施

垃圾分类



5.1 镇村体系.

5.2 乡村单元划分.

村庄规划

05

5.3 大绥河村



按照“优化资源配置、增强服务能力、引导人口集聚、便于镇村治理”
的原则，充分考虑现状镇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公共服务、
经济职能、人口规模等因素，建立镇区、中心村、基层村的三级镇村的能
级结构。1个镇区，2个中心村，8个基层村。

5.1 镇村体系

大绥河村为大绥河镇镇区所在地，东临东风村、南临富乡村、西临小
绥河村，对外交通依靠302国道。幅员面积约745公顷。

规划定位：完善新城镇服务配套的重要节点
                 承载产业转型发展的战略要地。

5.3 大绥河村

5.2 乡村单元划分
规划根据城镇职能特点及产业布局，将镇域共划分 4 个乡村单元，对

乡村单元的功能定位、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建设用地规模及重要设
施配建标准和空间布局等进行管控与指引。

住宅建筑院落设计指引

乡村单元 村庄名称 发展定位引导

大绥河单元（A单元） 大绥河村 是完善新城镇服务配套的重要节点与承
载产业转型发展的战略要地。

小绥河单元（B单元） 小绥河村、太平岭村 依托自身山水资源，推动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蓬勃发展的重要依托。

杨家单元（C单元） 杨家村、通气沟村、东风村
（新风村）、永新村、富乡村

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现代农业种养
示范基地。

治新单元（D单元） 范家村、治新村、小甸子村 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深耕保育发展林果、
柞蚕等林下经济。



6.1 规划传导.

6.2 实施保障.

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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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镇内各类空间性规划编制、审批、调整协调机制，发挥镇级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上下衔接和对各类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五级三类”

6.1 规划传导

  落实自然资源统一管理。依托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建立统一的国土空
间规划调查体系。建立健全自然资源动态监测和预警机制，实现对自然资源保护利
用绩效的定期评估。建立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方法，对镇域范围内的水域、
森林以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统一进行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
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完善规划实施法规政策。深化研究和制定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监
督、评估和动态调整的全过程配套法规、政策文件及实施细则，将大绥河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纳入镇政府工作文件，确保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全面纳入法制轨道，保障
规划目标、底线保障、空间管控的有序实施。

  健全相关配套政策。围绕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细化完善人口调控、财税等
配套落实政策，强化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根据人口规模的调控要求，完善人口调
控政策，推动农村人口向城乡转移，促进人地和谐发展。结合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完善严控总量、盘活存量的有关财税政策，建立促
进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激励引导机制。

6.2 实施保障



此刻，我们诚挚地期待与您共同畅绘、共同努力、共同见证

大绥河镇2035，属于我们共同的镇村未来！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期内将意见和建议以电子邮

件、邮寄信件、书面提交等方式反馈至吉林市船营区大绥河镇人民政府。

公众意见提交途径
邮寄地址：吉林市船营区大绥河镇人民政府     乡村建设办公室     

                 联系电话：0432-68066615

                 邮 编：132211

电子邮箱：379609942@qq.com

（信封封面或邮件标题请标注“大绥河镇国土空间规划意见建议”字样）

现场公示：吉林市船营区大绥河镇政府一楼

mailto:3423579@qq.com

